
香�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66）

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通告

茲通告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二日（星期
四）上午十時三十分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京市東城區東興隆街52號舉行內資股
（「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藉以考慮及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

特別決議案

1. 考慮並酌情批准資本化發行：

「動議：

受限於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資本化H股上市及買
賣，

(a) 批准以本公司資本公積轉增本公司普通股，向於記錄日期（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
三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按每持有一股股份獲配發一(1)股資本化股
份之基準，進行資本化發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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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授權任何一位執行董事全權處理與資本化發行有關的一切事宜及簽署所有相關
文件，並做出適當之安排以完成資本化發行，�括但不限於：

(i) 以本決議案(a)段為基準，確定於記錄日期由資本公積賬戶轉增股本的實際
數額以及資本化H股及資本化內資股的實際數額；

(ii) 就資本化H股之上市交易向聯交所做出相關申請及提交相關文件；

(iii) 與本公司H股過戶登記處及香�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就資本化H股之登記及
交易做出適當安排（如有需要）；

(iv) 於資本化發行完成後，對本公司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進行適當及所需
的修改，以反映資本化發行完成後本公司之最新股本架構；及

(v) 於資本化發行完成後，簽署相關文件，並授權本公司具體經辦人員向工商
登記部門申請辦理本公司註冊資本和公司章程的變更登記備案手續及採取
其他所需的行動。」

承董事會命
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梅群
董事長

中國北京，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括執行董事梅群先生、謝佔忠先生、殷順海先生、王煜煒先生
及房家志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譚惠珠小姐、丁良輝先生及金世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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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除文內另有定義，此處所用詞匯與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刊發之通函所界定�
具有相同釋義。

1. 出席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之資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二日（星期四）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內資股持有人將有資格出席內資
股類別股東大會。

2. 代理人

(1) 有資格出席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均可書面委派一名或多名代理
人出席大會及代其投票。代理人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2) 代理人必須由股東以經委任人或其正式授權之代表簽署之書面文據委任。倘代理人為
公司，則書面文據必須蓋上公司印鑑或經由其董事或正式授權代表親筆簽署。倘書面
文據已由委任人之代表簽署，則該代表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須經過公證。

(3) 經由公證人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及代理人委任表格必須最遲於內資股
類別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視情況而定）指定召開時間前24小時由內資股持有人送至
本公司辦公地點，方為有效。填妥及交回代理人委任表格後，股東仍可依願親身出席
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4) 倘股東委任超過一名代理人，該等代理人僅能以投票方式行使彼等所代表之表決權。

3. 出席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之登記手續

(1) 股東或其代理人出席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須出示其身份證明文件。倘股東為法人，該
股東之法定代表或其董事會或其他監管機構授權之人士須出示有關股東之董事會或其
他監管機構委任其出席大會之決議案副本。

(2) 擬出席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之股東須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四）或之前將聲
明彼等出席之回條交回本公司。

(3) 股東可親身、郵遞或以傳真方式將上述回條交回本公司辦公地點。

4.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二）至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二日（星期四）（首尾兩天�
括在內）暫停辦理內資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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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事項

(1) 預期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需時不超過半天。股東出席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之往返及食
宿費用自理。

(2) 本公司之辦公地點及聯繫詳情為：

中國北京市
豐台區
南三環中路20號
電話：(+86) 10 6705 6924
傳真：(+86) 10 6705 9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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